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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函
地址：112021臺北市北投區聖景路92號
聯絡人：陳秀玲主任
電子信箱：s210@mail.mkc.edu.tw
聯絡電話：02-26366799#1220
傳真電話：02-28584183

受文者：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3日
發文字號：馬專智醫字第115000203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檢陳本校辦理115年經濟部產業發展署「AI 新秀計畫-馬

偕智慧醫療專班」招生訊息，請 貴校協助公告並轉知應

屆畢業生及校友，敬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校人工智慧暨醫療應用科攜手馬偕紀念醫院、台灣微

軟、華碩電腦及汎定科技辦理經濟部產業發展署「AI 新秀

計畫-馬偕智慧醫療專班」，結合多方資源，培育兼具AI技

術與醫療實務能力的跨域新秀人才。

二、下期預計開班日：115年9月1日~116年4月30日。

三、培訓學員資格：

(一)於培訓階段為副學士以上之非在職者（含應屆畢業學

等），不得為全職在職勞工或自營作業者，或是公司或

行（商）號負責人。

(二)每名培訓學員限參與經濟部AI新秀計畫1次（退訓者屬已

參訓），且培訓補助期間不得同時接受其他政府相關人

才培訓補助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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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招生對象：護理、人工智慧、資管、資工、醫工相關科

系畢業生。

四、學習獎勵金：培訓學員於培訓期間（專業培訓與企業實

習），由培訓單位撥付培訓學員學習獎勵，培訓學員若為

學生身份，其專業培訓期間不得領取本計畫之學習獎勵

金。

(一)專業培訓期間：每人每月新臺幣2萬元。

(二)企業實習期間：每人每月新臺幣3萬元。

五、倘115年計畫未招募足夠學員或未獲核可，主辦單位得公告

停止辦理。

六、有意願者請填寫報名表單：https://forms.office.com/r

/tB7ms21UQp。

七、聯絡電話：(02)26366799 分機1221 郭小姐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

校 長 蔡 承 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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